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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西证监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西监管局下发的《关于对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相关事项的关注函》（晋证监检查【2018】73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现就该《关注函》中所提问题，逐一回复如下： 

2017 年 10 月 26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3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间不超

过 12 个月。截至 2018 年 10 月 26 日，你公司未能按期归还上述资金。对此，

我局高度关注，请你公司就下述事项作出详细说明： 

1、此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用途明细（如归还贷款请分列贷款明细），是否

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是否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

用于股票及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回复：公司此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主要用于主营业务

发展，其资金用途为偿还短期向股东单位及子公司的借款、与子公司

往来款及对外投资等，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当代东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用途明细 

交易日期 借方金额 对方户名 备注 

20171026 20,000,000.00 霍尔果斯耀世星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归还借款 

20171026 200,000.00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文化发展

分公司 

发放工资、缴

纳社保 

20171026 12,523.31 福建瑞盈信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 

20171026 32,000,000.00 东阳盟将威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归还借款 



20171026 20,000,000.00 霍尔果斯当代陆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借款 

20171026 7,313.00 王红彦 费用报销 

20171026 20,000,000.00 鹰潭市当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归还借款 

20171027 15,000,000.00 霍尔果斯当代浪讯影院管理有限公司 借款 

20171027 450,000.00 霍尔果斯当代华晖影院管理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 

20171030 5,000.00 霍尔果斯当代春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借款 

20171101 57,565.00 李云霞 费用报销 

20171102 100,000.00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支付费

用 

20171102 520 滕超 费用报销 

20171102 5,499.95 李学妍 费用报销 

20171102 40,703.80 刘忠霞 费用报销 

20171102 980 李明华 费用报销 

20171102 788 翟颖 费用报销 

20171102 788 翟颖 费用报销 

20171102 440 徐文燕 费用报销 

20171102 805 徐文燕 费用报销 

20171102 810 徐文燕 费用报销 

20171103 1,590.00 北京细软智谷知识产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商标注册 

20171103 1,000,000.00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用于支付贷

款利息 

20171103 10,000,000.00 
*厦门鑫元东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投资款 

20171103 900,000.00 北京当代春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借款 

20171103 10,000,000.00 鹰潭市当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归还借款 

20171103 160,000.00 王飞 
日常支付费

用 

20171103 200,000.00 王飞 
日常支付费

用 

20171103 200,000.00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文化发展

分公司 

发放工资、缴

纳社保 

20171103 500,000.00 霍尔果斯当代浪讯影院管理有限公司 借款 



20171109 178,725.69 邱云云 
限制性股票

回购款 

合计： 131,024,051.75   

*备注：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8 日召开了七届董事会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入伙厦门鑫

元东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同意公司投资入伙合伙企业，合伙企业投资于电影院线、

电影院及相关资产股权项目、自营新建影院资产和收购资产的运营管理和产业整合。上述表格中，公司支

付给厦门鑫元东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00万元的款项，为实际投资款。 

公司未将此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安排用

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易。 

 

2、公司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方案，包括时间进度、资金来源、责

任人员等。 

回复：经公司研究决定自募集资金应当归户之日起 6个月内完成

募集资金统筹归户工作。资金筹划主要来源于①公司应收账款催收；

②减少长期对外经营投资，优先归户募集资金；③调整业务板块，处

置非核心资产以回收资金；④公司日常经营净利润；⑤融资资金等。

公司董事会成员将积极履行上述承诺。 

 

3、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为维护此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安全

所采取过的措施。 

回复：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始终高度重视补流资

金的使用效率和安全，在资金使用过程中，一直遵循在保障公司及子

公司日常运营资金需求的基础上，重点投向有利于促进主业发展的项

目。 

2018 年三季度，公司董事会针对公司运营状况并出于维护补流

资金安全之目的，适时调整发展战略，将之前全产业链战略布局调整



为聚焦于影视内容和渠道端建设运营为主，制订了逐步转让、剥离其

他非内容和渠道相关的子公司股权和运营项目的策略，以促进主业发

展并保障补流资金的安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一方面积极推进实施董

事会决策，一方面通过努力与相关金融机构沟通协调，争取融资渠道

通畅，并加强应收账款管理、运营成本管控等，竭力做到在保障公司

日常经营正常开展的基础上，尽快实现补流资金的归户。监事会持续

督促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人员加强工作力度，制订合理、可行措施，

以促进公司正常运营与保障补流资金安全的有效结合，并切实维护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4、独立董事核查此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实际使用披露情况的过程及结论。 

回复：公司独立董事对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一直保持

持续关注，在日常工作中，充分利用参加董事会会议特别是在审议定

期报告时，包括于 2018 年 4月 26 日在 2017年年报及 2018年一季报

董事会会议现场就补充流动资金的用途、进展、实际使用效果等向管

理层进行详细问询和了解，并提请董事会督导对资金使用依法合规进

行。 

当知悉此次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未能按期归户的情况

后，公司独立董事及时与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了解了情况并督

促严格履行好信息披露义务。同时要求就此次补流资金暂时无法归户

的原因、公司拟采取的解决措施提供书面说明。经对公司作出的说明、

提出的解决措施及相关情况进行核查，认为符合公司实际，并责成董

事会、高管层切实按照制订的措施尽快完成资金归户工作，并在今后

工作中，严格遵循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加强资金使用



监管，切实保障和维护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5、公司内部对未能按期归还募集资金问题的责任认定及相关人员的处理情

况。 

回复：2017 年 10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13,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

限自该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相关内容详见 2017

年 10 月 26 日公司在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50）。 

 2017年 10 月 26日，公司将 1.3亿元募集资金由募集资金专户

划转至公司基本户。其资金用途主要为偿还短期向股东单位及子公司

的借款、与子公司往来款及对外投资。 

上述议案由时任公司董事会成员集中审议决策。截止到 2018 年

10月 25日，因受到影视行业税收政策监管调控、市场环境由暖趋冷、

应收款比例高、回款周期延长、发票无法正常开具等不可预计的综合

风险的影响，上述募集资金未能及时归户。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责成公司董事会、经营管理层及财务总监

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尽快将暂时补流资金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如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必须履行相应的审

批程序；并督促董事会秘书依据信披规则要求，对暂时补流资金后续

归还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要求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

使用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监管，切实维护公司及

中小股东的利益。 



鉴于此，公司启动内部问责机制，处理结果如下：总协调负责人

彭志宏（公司现任董事长）、公司业务负责人王飞（公司现任董事、

总经理）、资金统筹负责人孙永强（公司现任财务总监）给予通报批

评，责成积极筹划资金，履行本回复函第二条所做出的承诺。 

 

6、公司目前经营现状、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回复：公司目前围绕“内容、渠道、衍生”战略，继续推进传媒

产业生态的构建，公司经营情况正常。自 2018 年年初起，由于注册

地财税政策调整，公司部分子公司受到了限开发票、停开发票等暂时

性政策的影响，无法及时向客户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导致部分收入

暂时无法回款。此外，文化传媒行业受整体市场影响，走势持续低迷，

各金融机构持续收贷、断贷，导致目前公司流动资金紧张。 

目前，公司多管齐下积极解决所面临的各类困难。一方面，公司

按照注册地要求解决发票开具事宜，逐步恢复正常经营状态；一方面，

公司启动各类应收款清理工作，对于协商无果的事项，公司法务部依

法采取相应措施；另一方面，公司正积极处置非核心主营业务资产，

精简公司业务板块，集中力量做强影视渠道运营和内容投资等核心业

务；同时根据经营需要，积极推进融资工作。具体如下： 

（1）恢复经营进展 

根据注册地主管部门要求，各经营主体公司租赁办公地址，招聘

办公人员，缴纳社保，并缴纳相应的投资款及保证金等。目前先期办

理的已有部分公司恢复正常经营，发票开具状态正常。其他公司将陆

续得到解决。 

（2）应收款清理进展 



目前公司采取内部和外部相结合的方式，主动开展应收款清收工

作。内部由公司法务部牵头，外部联合律师事务所，对到期的应收款

组织清收，与债务主体负责人访谈并签署还款计划。对有必要采取法

律措施的，公司将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维护全体股东利

益。 

（3）资产处置进展 

10 月 27日，公司对外披露，霍尔果斯耀世星辉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耀世星辉”）管理团队张兵、陆伽、张冉（以下简称

“受让方”）受让公司持有的耀世星辉 51%股权，交易价格为

39,391,799.27 元。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张兵等受让方已向公司支付 1200

万元首笔款项，符合工商变更条件。张兵后续将分别于 12 月 31日前

向公司支付 800 万元，工商变更完成后 6 个月内向公司支付尾款

19,238,799.27 元。同时，耀世星辉需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向公

司归还往来款 23,597,894.45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有助于提高公司资金流动性，精简公司业务板

块，集中力量做强影视渠道运营和内容投资的主业，有利于公司在当

下市场波动期增强抗风险能力，长久健康发展，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

的利益。 

（4）推进融资进展 

结合日常经营需要，公司积极联系各类外部金融机构，积极推进

融资工作。目前，公司通过信用贷款、续贷及展期等方式解决银行贷

款到期问题。同时积极推进其他再融资工作。 

综上所述，公司目前经营团队稳定，管理团队积极应对各种困难



并探索解决方案，日常业务开展基本正常。 

 

特此公告。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11月 19日    




